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587號

上  訴  人  郭文己                                     

            林三益                                     

            林沛馨                                     

            林明俊                                     

            郭怡青                                     

            郭怡婷                                     

            郭聰盈                                 

            林方血                                     

            李寶珠                                     

            李宗榮                                     

            李寶蓮                                     

            李文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紹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林右昌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都訴字第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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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訟概要：

  ㈠改制前○○縣政府（下稱○○縣政府，民國00年00月00日○

○縣、市合併後改制為○○市政府）為發展國民教育，闢建

○○鄉○○○校地（下稱系爭校地）需要，於77年7月間以

徵收土地計劃書申請徵收改制前○○縣○○鄉○○段（下稱

○○段）000地號等32筆土地（合計面積3.1167公頃），案

經臺灣省政府77年9月23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58001號函核准

徵收，○○縣政府乃據以7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

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

及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並分

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上訴人林方血所有○○段00地號；上訴人郭文己所有同

段000、000地號；上訴人郭怡青、郭怡婷、郭聰盈之被繼承

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上訴人

李寶珠、李宗榮、李寶蓮、李文洲之被繼承人○○○（000

年0月0日死亡）及○○○（000年0月0日死亡）各所有同段0

00、000地號；上訴人林三益、林沛馨、林明俊之被繼承人

○○○（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上7筆

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其中被徵收之土地。

  ㈡嗣○○市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辦理「變更○○都

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下稱系爭都市

計畫），以105年1月28日府都規字第1041306101A號公告分

別於105年2月1日、105年2月18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

說明會後，於106年7月7日經○○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1次

會議審議通過報請被上訴人審議。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期間，針對系爭土地，提出陳情略謂：「系

爭都市計畫仍保留之前所編定之○○○小學用地，但系爭土

地自被徵收後，未曾興建小學，遲至102年間始在徵收土地

之一隅興建球場，但均與原都市計畫興建小學之使用目的不

符，可見劃設並徵收系爭土地為○○○用地並無必要」等

語，經○○市政府提送研析意見略以：「經評估未來仍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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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需求；……依計畫人口推估學齡人口……現有學校用地面

積仍有不足，且○○○現況係由○○國小管理，球場使用率

高，故本案建議維持學校用地」等語，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

畫委員會於108年12月10日第959次會議決議：「採納市政府

列席人員說明，該學校用地已完成徵收且現況已作教育事業

使用中，故除請○○市政府依決議第1點（即詳予補充該學

校用地現況使用計畫、未來使用需求及相關之實施進度等內

容，並納入計畫書敘明）妥為補充，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

資完備外，其餘照該府研析意見通過。」

  ㈢其後，○○市政府依前述第959次會議決議，以109年2月11

日府都規字第1090103733A號公告再將系爭都市計畫分別於1

09年2月12日、109年2月27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

會後，提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8月25日第97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2月15日台內營字

第1090820954號函核定後，○○市政府乃據以109年12月25

日府都規字第1091500711A號公告系爭都市計畫自109年12月

28日零時起發布實施生效。上訴人認系爭土地自徵收迄今因

人口與環境有所變更，已無興辦小學之必要，○○市政府亦

未依原都市計畫在系爭校地興建小學，自應於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中予以變更，惟系爭都市計畫未就系爭校地部分予

以檢討變更，有違法情事，於是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

明：「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學校用地之都市計畫應

宣告為無效」。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

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市，管理單位為○○市○○區○○

國民小學（下稱○○國小），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人，則系爭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關於系爭校地部分之都市

計畫未有變更，尚難謂上訴人有何權利及法律上之利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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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且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未予變更部分，係為解

決○○國小之校地面積不足2公頃，另綜合考量○○區未來2

5年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乃於系爭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核其設定之目標及

採取之措施，並無逾越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及公共設施

用地配置之指導原則，且系爭都市計畫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

更，亦有其合理必要之正當性，尚無利益衡量瑕疵情事。另

系爭土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已否依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使用及

有無目的不符等情，乃○○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

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以及上訴人

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

收之問題，與系爭都市計畫是否違法無關等語，判決駁回上

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行政訴訟法第五章之都市計畫審查訴訟程序，係以依都市計

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為訴訟客體，使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

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

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據以對該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

訟，預為紛爭解決，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

自明。依此，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雖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但

並非民眾訴訟，原告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仍須主張自己

的主觀公權利受到損害或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損害之虞，而具

備訴訟權能，始得為之。

  ㈡都市計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

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形，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一、當

地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二、行政區域及計

畫地區範圍。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

口與經濟發展之推計。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

用之配置。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

存之建築。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七、主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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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系統。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

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九、實施進度及經

費。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項)前項主要計畫書，

除用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

於一萬分之一；其實施進度以5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過25

年。」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主要計畫應依下列規定分

別層報核定之：……二、直轄市、省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

政部核定。」第21條第1項規定：「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

後，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

日起30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應將

發布地點及日期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周知。」第26條規

定：「(第1項)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

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

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

(第2項)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

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第28條規

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更，其有關審議、公開展

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19條至第21

條及第23條之規定辦理。」又都市計畫法對於公共設施用地

之規劃原則之規範密度於第42條規定：「(第1項)都市計畫

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

一、道路、公園、……二、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利設

施、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三、上下

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四、本章

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第2項)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

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第43條規定：「公共設施用

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

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

好之都市生活環境。」第46條規定：「中小學校、社教場

所、社會福利設施、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

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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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配置之。」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9條規定：「學校用地之檢討

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國民中小學：（一）應會同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

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教育法第8

條之1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二）檢討原

則：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

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費來源。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

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並儘量彌

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

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使用。（三）國民中小學校用地

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可知主要計畫主要是依據

計畫地區範圍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

經濟發展之調查與推計，預測未來發展目標，規劃土地使用

及公眾運輸系統、主要上下水道系統及學校用地等公共設施

等配置，而為綜合性、一般性、長期性及全盤性計畫，以作

為發展及建設之原則性指導，並為細部計畫之準則。又為兼

顧計畫之穩定性及因應變化之可調整彈性，指示主管機關以

預測25年內之發展為原則，惟應隨時事變化，於都市計畫發

布實施後3至5年為一期加以通盤檢討，並在計畫形成過程中

對於可能受計畫決定影響之利益及對達成計畫目標手段必要

性進行比較衡量，使各方公、私利益於計畫內容處於衡平狀

態。由於都市計畫是朝向未來的規劃，私益固然會成為都市

計畫所要保障之主觀權利及應予衡量之利益，但原告主張的

私益如非屬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的方式受到影響的利益，而

不成為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者，即

難認原告主張的權利損害，為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

保護之權利，從而即不具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

能。

　㈢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人

民之土地，惟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應踐行之程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保障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

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參

照）、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

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

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之補償應

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司法院釋字

第516號及第731號解釋參照），及徵收完成後，國家負有一

定之程序保障義務，使被徵收人得以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

後續使用情形，而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以保障人民申

請收回其被徵收土地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參

照)。是以，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後，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

延伸，於現行法分別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50條規定人

民得以撤銷及廢止徵收之事由及請求權，以及於土地法第21

9條及都市計畫法第83條規定收回權之行使事由及期間。換

言之，人民被徵收之土地，係藉由上述撤銷徵收、廢止徵收

或收回權之行使，作為回復或延伸保障其財產權之手段。至

於都市計畫之訂定或變更，係就計畫地區之未來發展本於都

市計畫之指示，向未來規劃，其就計畫地區內前依徵收成為

公有之土地，應否變更原有計畫以成就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撤

銷、廢止徵收及收回權之要件，並非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

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事項，故有關原告主張之撤銷、廢止

徵收請求權，並非規劃者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

要保護之權利，原告主張這些請求權受到都市計畫損害，難

認因此具有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至於都市計

畫經公、私益衡量後所為都市計畫變更，如間接成為未曾依

徵收計畫使用之土地之撤銷或廢止之關聯因素者，此或可能

成為人民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行使撤銷或廢止徵

收請求權時得主張之關聯事證，但撤銷或廢止徵收，分別為

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賦予之請求權，各有不同要

件，原土地所有權人不能因此主張這些事由均應提前至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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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規劃時應先行且必須納入考量之資料與必須考量之利

益。

　㈣經查，原屬上訴人或其繼承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前於77年9

月23日經臺灣省政府核准徵收，繼由○○縣政府以78年4月1

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

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並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

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

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市所有。而系爭都市計畫緣

起於○○都市計畫自61年發布實施，分別於69年、78年及91

年辦理3次通盤檢討作業，有鑑於前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至

今已逾法令規定檢討之期限，並歷經原○○縣市於00年00月

合併升格，計畫區之實質環境已有所變遷，有重新審視○○

都市計畫區的各項發展現況及條件，給予適切的發展定位及

規範，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質及土地使用之效益，而予通盤

檢討之必要。嗣於考量現有○○都市計畫區國小學校用地劃

設4處，其中○○○、○○○、○○○為現有之○○市○○

區○○國民小學（下稱○○國小）、○○國小、○○國小附

設幼稚園，○○○為○○國小管理之壘球場使用，區內國小

用地○○○（○○國小）面積1.88公頃未達「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第6點規定，12班以下都市計畫區內

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有校地不敷使用之情形，及

○○○目前由○○國小代為管理，現況有基本運動簡易設

施，評估○○國小校地面積未達設備基準之校地面積2公

頃，不敷容納，爰保留○○○供該校未來規劃使用，並研議

為臨校第二校區，以提供充足之校地面積，加以預計○○區

於未來25年內，在附近「○○綠能產業園區」大量就業人口

進駐、「陸軍砲兵指揮部」遷入及○○市捷運系統整體路網

規劃報告已獲交通部同意核備，其中優先路網已規劃「第一

期藍線延伸進入○○區」等產業及交通發展因素，綜合考量

○○區未來25年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系爭

都市計畫案保留系爭校地顯有其必要性及公益性，因而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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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等情，為原判

決合法確定之事實。依此，原判決論明：系爭土地於77年間

既經徵收完成而為公有土地，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至於上訴人關於系爭都市計畫仍保留30年前所編定之系

爭校地，但系爭土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始終未曾興建小學及

未為土地利用，遲至94年間始在系爭土地上之一隅興建壘球

場，而與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目的不符之主張，核屬○○市

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

爭土地是否合法之問題，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上訴人並無

據此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進而以

上訴人訴請宣告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之部分為無效，

為原告不適格，駁回上訴人之訴等情，依前述規定及說明，

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猶執一己之見解，主張系爭都

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部分如予檢討變更，上訴人即可因原有

徵收之廢止取回被徵收土地，故上訴人之主張如有理由，確

影響上訴人可否取回原有土地之所有權，具有法律上利益而

為適格原告，暨就原判決其他贅述而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

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簡　慧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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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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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587號
上  訴  人  郭文己                                     


            林三益                                     


            林沛馨                                     


            林明俊                                     


            郭怡青                                     
            郭怡婷                                      


            郭聰盈                                 
            林方血                                     
            李寶珠                                      
            李宗榮                                     
            李寶蓮                                     


            李文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紹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林右昌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都訴字第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改制前○○縣政府（下稱○○縣政府，民國00年00月00日○○縣、市合併後改制為○○市政府）為發展國民教育，闢建○○鄉○○○校地（下稱系爭校地）需要，於77年7月間以徵收土地計劃書申請徵收改制前○○縣○○鄉○○段（下稱○○段）000地號等32筆土地（合計面積3.1167公頃），案經臺灣省政府77年9月23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58001號函核准徵收，○○縣政府乃據以7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及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並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林方血所有○○段00地號；上訴人郭文己所有同段000、000地號；上訴人郭怡青、郭怡婷、郭聰盈之被繼承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上訴人李寶珠、李宗榮、李寶蓮、李文洲之被繼承人○○○（000年0月0日死亡）及○○○（000年0月0日死亡）各所有同段000、000地號；上訴人林三益、林沛馨、林明俊之被繼承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上7筆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其中被徵收之土地。
  ㈡嗣○○市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下稱系爭都市計畫），以105年1月28日府都規字第1041306101A號公告分別於105年2月1日、105年2月18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會後，於106年7月7日經○○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1次會議審議通過報請被上訴人審議。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期間，針對系爭土地，提出陳情略謂：「系爭都市計畫仍保留之前所編定之○○○小學用地，但系爭土地自被徵收後，未曾興建小學，遲至102年間始在徵收土地之一隅興建球場，但均與原都市計畫興建小學之使用目的不符，可見劃設並徵收系爭土地為○○○用地並無必要」等語，經○○市政府提送研析意見略以：「經評估未來仍有設校需求；……依計畫人口推估學齡人口……現有學校用地面積仍有不足，且○○○現況係由○○國小管理，球場使用率高，故本案建議維持學校用地」等語，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8年12月10日第959次會議決議：「採納市政府列席人員說明，該學校用地已完成徵收且現況已作教育事業使用中，故除請○○市政府依決議第1點（即詳予補充該學校用地現況使用計畫、未來使用需求及相關之實施進度等內容，並納入計畫書敘明）妥為補充，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資完備外，其餘照該府研析意見通過。」
  ㈢其後，○○市政府依前述第959次會議決議，以109年2月11日府都規字第1090103733A號公告再將系爭都市計畫分別於109年2月12日、109年2月27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會後，提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8月25日第975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2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90820954號函核定後，○○市政府乃據以109年12月25日府都規字第1091500711A號公告系爭都市計畫自109年12月28日零時起發布實施生效。上訴人認系爭土地自徵收迄今因人口與環境有所變更，已無興辦小學之必要，○○市政府亦未依原都市計畫在系爭校地興建小學，自應於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中予以變更，惟系爭都市計畫未就系爭校地部分予以檢討變更，有違法情事，於是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學校用地之都市計畫應宣告為無效」。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市，管理單位為○○市○○區○○國民小學（下稱○○國小），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則系爭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關於系爭校地部分之都市計畫未有變更，尚難謂上訴人有何權利及法律上之利益受到損害。且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未予變更部分，係為解決○○國小之校地面積不足2公頃，另綜合考量○○區未來25年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乃於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核其設定之目標及採取之措施，並無逾越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及公共設施用地配置之指導原則，且系爭都市計畫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亦有其合理必要之正當性，尚無利益衡量瑕疵情事。另系爭土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已否依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使用及有無目的不符等情，乃○○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與系爭都市計畫是否違法無關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行政訴訟法第五章之都市計畫審查訴訟程序，係以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為訴訟客體，使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據以對該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預為紛爭解決，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自明。依此，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雖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但並非民眾訴訟，原告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仍須主張自己的主觀公權利受到損害或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損害之虞，而具備訴訟權能，始得為之。
  ㈡都市計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形，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一、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推計。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置。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七、主要上下水道系統。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九、實施進度及經費。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項)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萬分之一；其實施進度以5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過25年。」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主要計畫應依下列規定分別層報核定之：……二、直轄市、省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第21條第1項規定：「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30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周知。」第26條規定：「(第1項)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第2項)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第28條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更，其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19條至第21條及第23條之規定辦理。」又都市計畫法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原則之規範密度於第42條規定：「(第1項)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公園、……二、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利設施、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第2項)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第43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第46條規定：「中小學校、社教場所、社會福利設施、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9條規定：「學校用地之檢討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國民中小學：（一）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教育法第8條之1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二）檢討原則：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費來源。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使用。（三）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可知主要計畫主要是依據計畫地區範圍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調查與推計，預測未來發展目標，規劃土地使用及公眾運輸系統、主要上下水道系統及學校用地等公共設施等配置，而為綜合性、一般性、長期性及全盤性計畫，以作為發展及建設之原則性指導，並為細部計畫之準則。又為兼顧計畫之穩定性及因應變化之可調整彈性，指示主管機關以預測25年內之發展為原則，惟應隨時事變化，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3至5年為一期加以通盤檢討，並在計畫形成過程中對於可能受計畫決定影響之利益及對達成計畫目標手段必要性進行比較衡量，使各方公、私利益於計畫內容處於衡平狀態。由於都市計畫是朝向未來的規劃，私益固然會成為都市計畫所要保障之主觀權利及應予衡量之利益，但原告主張的私益如非屬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的方式受到影響的利益，而不成為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者，即難認原告主張的權利損害，為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保護之權利，從而即不具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
　㈢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人民之土地，惟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應踐行之程序保障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參照）、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司法院釋字第516號及第731號解釋參照），及徵收完成後，國家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使被徵收人得以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而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以保障人民申請收回其被徵收土地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參照)。是以，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後，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於現行法分別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50條規定人民得以撤銷及廢止徵收之事由及請求權，以及於土地法第219條及都市計畫法第83條規定收回權之行使事由及期間。換言之，人民被徵收之土地，係藉由上述撤銷徵收、廢止徵收或收回權之行使，作為回復或延伸保障其財產權之手段。至於都市計畫之訂定或變更，係就計畫地區之未來發展本於都市計畫之指示，向未來規劃，其就計畫地區內前依徵收成為公有之土地，應否變更原有計畫以成就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撤銷、廢止徵收及收回權之要件，並非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事項，故有關原告主張之撤銷、廢止徵收請求權，並非規劃者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要保護之權利，原告主張這些請求權受到都市計畫損害，難認因此具有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至於都市計畫經公、私益衡量後所為都市計畫變更，如間接成為未曾依徵收計畫使用之土地之撤銷或廢止之關聯因素者，此或可能成為人民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行使撤銷或廢止徵收請求權時得主張之關聯事證，但撤銷或廢止徵收，分別為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賦予之請求權，各有不同要件，原土地所有權人不能因此主張這些事由均應提前至都市計畫規劃時應先行且必須納入考量之資料與必須考量之利益。
　㈣經查，原屬上訴人或其繼承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前於77年9月23日經臺灣省政府核准徵收，繼由○○縣政府以7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並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市所有。而系爭都市計畫緣起於○○都市計畫自61年發布實施，分別於69年、78年及91年辦理3次通盤檢討作業，有鑑於前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至今已逾法令規定檢討之期限，並歷經原○○縣市於00年00月合併升格，計畫區之實質環境已有所變遷，有重新審視○○都市計畫區的各項發展現況及條件，給予適切的發展定位及規範，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質及土地使用之效益，而予通盤檢討之必要。嗣於考量現有○○都市計畫區國小學校用地劃設4處，其中○○○、○○○、○○○為現有之○○市○○區○○國民小學（下稱○○國小）、○○國小、○○國小附設幼稚園，○○○為○○國小管理之壘球場使用，區內國小用地○○○（○○國小）面積1.88公頃未達「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第6點規定，12班以下都市計畫區內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有校地不敷使用之情形，及○○○目前由○○國小代為管理，現況有基本運動簡易設施，評估○○國小校地面積未達設備基準之校地面積2公頃，不敷容納，爰保留○○○供該校未來規劃使用，並研議為臨校第二校區，以提供充足之校地面積，加以預計○○區於未來25年內，在附近「○○綠能產業園區」大量就業人口進駐、「陸軍砲兵指揮部」遷入及○○市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劃報告已獲交通部同意核備，其中優先路網已規劃「第一期藍線延伸進入○○區」等產業及交通發展因素，綜合考量○○區未來25年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系爭都市計畫案保留系爭校地顯有其必要性及公益性，因而系爭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等情，為原判決合法確定之事實。依此，原判決論明：系爭土地於77年間既經徵收完成而為公有土地，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至於上訴人關於系爭都市計畫仍保留30年前所編定之系爭校地，但系爭土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始終未曾興建小學及未為土地利用，遲至94年間始在系爭土地上之一隅興建壘球場，而與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目的不符之主張，核屬○○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之問題，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上訴人並無據此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進而以上訴人訴請宣告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之部分為無效，為原告不適格，駁回上訴人之訴等情，依前述規定及說明，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猶執一己之見解，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部分如予檢討變更，上訴人即可因原有徵收之廢止取回被徵收土地，故上訴人之主張如有理由，確影響上訴人可否取回原有土地之所有權，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原告，暨就原判決其他贅述而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587號
上  訴  人  郭文己                                     

            林三益                                     

            林沛馨                                     

            林明俊                                     

            郭怡青                                     
            郭怡婷                                      

            郭聰盈                                 
            林方血                                     
            李寶珠                                      
            李宗榮                                     
            李寶蓮                                     

            李文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紹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林右昌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都訴字第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改制前○○縣政府（下稱○○縣政府，民國00年00月00日○○縣、
    市合併後改制為○○市政府）為發展國民教育，闢建○○鄉○○○
    校地（下稱系爭校地）需要，於77年7月間以徵收土地計劃
    書申請徵收改制前○○縣○○鄉○○段（下稱○○段）000地號等32
    筆土地（合計面積3.1167公頃），案經臺灣省政府77年9月2
    3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58001號函核准徵收，○○縣政府乃據以7
    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
    8年4月1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及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
    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並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
    月23日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林方血所有○○段00
    地號；上訴人郭文己所有同段000、000地號；上訴人郭怡青
    、郭怡婷、郭聰盈之被繼承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
    有同段000地號；上訴人李寶珠、李宗榮、李寶蓮、李文洲
    之被繼承人○○○（000年0月0日死亡）及○○○（000年0月0日死
    亡）各所有同段000、000地號；上訴人林三益、林沛馨、林
    明俊之被繼承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
    土地（上7筆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其中被徵收之土
    地。
  ㈡嗣○○市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下稱系爭都市計畫
    ），以105年1月28日府都規字第1041306101A號公告分別於1
    05年2月1日、105年2月18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會
    後，於106年7月7日經○○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1次會議審議
    通過報請被上訴人審議。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期間，針對系爭土地，提出陳情略謂：「系爭都市計
    畫仍保留之前所編定之○○○小學用地，但系爭土地自被徵收
    後，未曾興建小學，遲至102年間始在徵收土地之一隅興建
    球場，但均與原都市計畫興建小學之使用目的不符，可見劃
    設並徵收系爭土地為○○○用地並無必要」等語，經○○市政府
    提送研析意見略以：「經評估未來仍有設校需求；……依計畫
    人口推估學齡人口……現有學校用地面積仍有不足，且○○○現
    況係由○○國小管理，球場使用率高，故本案建議維持學校用
    地」等語，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8年12月10日
    第959次會議決議：「採納市政府列席人員說明，該學校用
    地已完成徵收且現況已作教育事業使用中，故除請○○市政府
    依決議第1點（即詳予補充該學校用地現況使用計畫、未來
    使用需求及相關之實施進度等內容，並納入計畫書敘明）妥
    為補充，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資完備外，其餘照該府研析
    意見通過。」
  ㈢其後，○○市政府依前述第959次會議決議，以109年2月11日府
    都規字第1090103733A號公告再將系爭都市計畫分別於109年
    2月12日、109年2月27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會後
    ，提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8月25日第975次會
    議審議通過，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2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9
    0820954號函核定後，○○市政府乃據以109年12月25日府都規
    字第1091500711A號公告系爭都市計畫自109年12月28日零時
    起發布實施生效。上訴人認系爭土地自徵收迄今因人口與環
    境有所變更，已無興辦小學之必要，○○市政府亦未依原都市
    計畫在系爭校地興建小學，自應於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中
    予以變更，惟系爭都市計畫未就系爭校地部分予以檢討變更
    ，有違法情事，於是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都
    市計畫關於○（○）○學校用地之都市計畫應宣告為無效」。
    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市，管理單位為○○市○○區○○國民小學
    （下稱○○國小），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則系爭
    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關於系爭校地部分之都市計畫未有變
    更，尚難謂上訴人有何權利及法律上之利益受到損害。且系
    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未予變更部分，係為解決○○國小之
    校地面積不足2公頃，另綜合考量○○區未來25年居住人口及
    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乃於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
    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核其設定之目標及採取之措施，並
    無逾越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及公共設施用地配置之指導
    原則，且系爭都市計畫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亦有其合理
    必要之正當性，尚無利益衡量瑕疵情事。另系爭土地自辦理
    徵收之後已否依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使用及有無目的不符等
    情，乃○○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
    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與系爭
    都市計畫是否違法無關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行政訴訟法第五章之都市計畫審查訴訟程序，係以依都市計
    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為訴訟客體，使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
    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
    ，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據以對該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
    ，預為紛爭解決，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自
    明。依此，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雖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但並
    非民眾訴訟，原告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仍須主張自己的
    主觀公權利受到損害或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損害之虞，而具備
    訴訟權能，始得為之。
  ㈡都市計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
    畫書，並視其實際情形，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一、當地
    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二、行政區域及計畫
    地區範圍。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
    與經濟發展之推計。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
    之配置。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
    之建築。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七、主要上下
    水道系統。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
    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九、實施進度及經費。
    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項)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
    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
    萬分之一；其實施進度以5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過25年。
    」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主要計畫應依下列規定分別層
    報核定之：……二、直轄市、省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
    定。」第21條第1項規定：「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30
    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
    點及日期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周知。」第26條規定：「
    (第1項)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
    定計畫之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
    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第2項)前項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
    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第28條規定：「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之變更，其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
    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19條至第21條及第23條之規定
    辦理。」又都市計畫法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原則之規範
    密度於第42條規定：「(第1項)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
    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公園、
    ……二、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利設施、體育場所、市場、
    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
    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
    地。(第2項)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
    土地。」第43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
    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
    ，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
    第46條規定：「中小學校、社教場所、社會福利設施、市場
    、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
    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依都市計
    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第19條規定：「學校用地之檢討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國
    民中小學：（一）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
    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
    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教育法第8條之1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
    學校用地之需求。（二）檢討原則：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
    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費
    來源。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
    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
    。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
    使用。（三）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
    ……」可知主要計畫主要是依據計畫地區範圍人口之成長、分
    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調查與推計，預測
    未來發展目標，規劃土地使用及公眾運輸系統、主要上下水
    道系統及學校用地等公共設施等配置，而為綜合性、一般性
    、長期性及全盤性計畫，以作為發展及建設之原則性指導，
    並為細部計畫之準則。又為兼顧計畫之穩定性及因應變化之
    可調整彈性，指示主管機關以預測25年內之發展為原則，惟
    應隨時事變化，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3至5年為一期加以通
    盤檢討，並在計畫形成過程中對於可能受計畫決定影響之利
    益及對達成計畫目標手段必要性進行比較衡量，使各方公、
    私利益於計畫內容處於衡平狀態。由於都市計畫是朝向未來
    的規劃，私益固然會成為都市計畫所要保障之主觀權利及應
    予衡量之利益，但原告主張的私益如非屬依照都市計畫法訂
    定的方式受到影響的利益，而不成為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
    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者，即難認原告主張的權利損害，為
    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保護之權利，從而即不具提起
    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
　㈢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人
    民之土地，惟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應踐行之程序
    保障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
    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參
    照）、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
    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
    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之補償應
    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司法院釋字
    第516號及第731號解釋參照），及徵收完成後，國家負有一
    定之程序保障義務，使被徵收人得以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
    後續使用情形，而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以保障人民申
    請收回其被徵收土地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參照)
    。是以，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後，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
    ，於現行法分別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50條規定人民得
    以撤銷及廢止徵收之事由及請求權，以及於土地法第219條
    及都市計畫法第83條規定收回權之行使事由及期間。換言之
    ，人民被徵收之土地，係藉由上述撤銷徵收、廢止徵收或收
    回權之行使，作為回復或延伸保障其財產權之手段。至於都
    市計畫之訂定或變更，係就計畫地區之未來發展本於都市計
    畫之指示，向未來規劃，其就計畫地區內前依徵收成為公有
    之土地，應否變更原有計畫以成就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撤銷、
    廢止徵收及收回權之要件，並非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的必
    要資料與必須考量事項，故有關原告主張之撤銷、廢止徵收
    請求權，並非規劃者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要保
    護之權利，原告主張這些請求權受到都市計畫損害，難認因
    此具有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至於都市計畫經
    公、私益衡量後所為都市計畫變更，如間接成為未曾依徵收
    計畫使用之土地之撤銷或廢止之關聯因素者，此或可能成為
    人民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行使撤銷或廢止徵收請
    求權時得主張之關聯事證，但撤銷或廢止徵收，分別為土地
    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賦予之請求權，各有不同要件，原
    土地所有權人不能因此主張這些事由均應提前至都市計畫規
    劃時應先行且必須納入考量之資料與必須考量之利益。
　㈣經查，原屬上訴人或其繼承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前於77年9月
    23日經臺灣省政府核准徵收，繼由○○縣政府以78年4月11日
    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1日
    起至同年5月11日止），並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及地
    上物補償費完竣，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辦竣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市所有。而系爭都市計畫緣起於○○
    都市計畫自61年發布實施，分別於69年、78年及91年辦理3
    次通盤檢討作業，有鑑於前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至今已逾法
    令規定檢討之期限，並歷經原○○縣市於00年00月合併升格，
    計畫區之實質環境已有所變遷，有重新審視○○都市計畫區的
    各項發展現況及條件，給予適切的發展定位及規範，提升整
    體都市環境品質及土地使用之效益，而予通盤檢討之必要。
    嗣於考量現有○○都市計畫區國小學校用地劃設4處，其中○○○
    、○○○、○○○為現有之○○市○○區○○國民小學（下稱○○國小）、
    ○○國小、○○國小附設幼稚園，○○○為○○國小管理之壘球場使
    用，區內國小用地○○○（○○國小）面積1.88公頃未達「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第6點規定，12班以下都市
    計畫區內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有校地不敷使用之
    情形，及○○○目前由○○國小代為管理，現況有基本運動簡易
    設施，評估○○國小校地面積未達設備基準之校地面積2公頃
    ，不敷容納，爰保留○○○供該校未來規劃使用，並研議為臨
    校第二校區，以提供充足之校地面積，加以預計○○區於未來
    25年內，在附近「○○綠能產業園區」大量就業人口進駐、「
    陸軍砲兵指揮部」遷入及○○市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劃報告已
    獲交通部同意核備，其中優先路網已規劃「第一期藍線延伸
    進入○○區」等產業及交通發展因素，綜合考量○○區未來25年
    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系爭都市計畫案保留
    系爭校地顯有其必要性及公益性，因而系爭都市計畫於通盤
    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等情，為原判決合法確定之事
    實。依此，原判決論明：系爭土地於77年間既經徵收完成而
    為公有土地，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至於上訴人關
    於系爭都市計畫仍保留30年前所編定之系爭校地，但系爭土
    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始終未曾興建小學及未為土地利用，遲
    至94年間始在系爭土地上之一隅興建壘球場，而與原都市計
    畫使用分區目的不符之主張，核屬○○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
    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之問
    題，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
    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上訴人並無據此對系爭都市計畫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進而以上訴人訴請宣告系爭
    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之部分為無效，為原告不適格，駁回
    上訴人之訴等情，依前述規定及說明，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猶執一己之見解，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
    部分如予檢討變更，上訴人即可因原有徵收之廢止取回被徵
    收土地，故上訴人之主張如有理由，確影響上訴人可否取回
    原有土地之所有權，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原告，暨就原
    判決其他贅述而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
    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587號
上  訴  人  郭文己                                     

            林三益                                     

            林沛馨                                     

            林明俊                                     

            郭怡青                                     
            郭怡婷                                      

            郭聰盈                                 
            林方血                                     
            李寶珠                                      
            李宗榮                                     
            李寶蓮                                     

            李文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紹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林右昌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都訴字第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改制前○○縣政府（下稱○○縣政府，民國00年00月00日○○縣、市合併後改制為○○市政府）為發展國民教育，闢建○○鄉○○○校地（下稱系爭校地）需要，於77年7月間以徵收土地計劃書申請徵收改制前○○縣○○鄉○○段（下稱○○段）000地號等32筆土地（合計面積3.1167公頃），案經臺灣省政府77年9月23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58001號函核准徵收，○○縣政府乃據以7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及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並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林方血所有○○段00地號；上訴人郭文己所有同段000、000地號；上訴人郭怡青、郭怡婷、郭聰盈之被繼承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上訴人李寶珠、李宗榮、李寶蓮、李文洲之被繼承人○○○（000年0月0日死亡）及○○○（000年0月0日死亡）各所有同段000、000地號；上訴人林三益、林沛馨、林明俊之被繼承人○○○（00年0月00日死亡）所有同段000地號土地（上7筆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其中被徵收之土地。
  ㈡嗣○○市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下稱系爭都市計畫），以105年1月28日府都規字第1041306101A號公告分別於105年2月1日、105年2月18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會後，於106年7月7日經○○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1次會議審議通過報請被上訴人審議。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期間，針對系爭土地，提出陳情略謂：「系爭都市計畫仍保留之前所編定之○○○小學用地，但系爭土地自被徵收後，未曾興建小學，遲至102年間始在徵收土地之一隅興建球場，但均與原都市計畫興建小學之使用目的不符，可見劃設並徵收系爭土地為○○○用地並無必要」等語，經○○市政府提送研析意見略以：「經評估未來仍有設校需求；……依計畫人口推估學齡人口……現有學校用地面積仍有不足，且○○○現況係由○○國小管理，球場使用率高，故本案建議維持學校用地」等語，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8年12月10日第959次會議決議：「採納市政府列席人員說明，該學校用地已完成徵收且現況已作教育事業使用中，故除請○○市政府依決議第1點（即詳予補充該學校用地現況使用計畫、未來使用需求及相關之實施進度等內容，並納入計畫書敘明）妥為補充，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資完備外，其餘照該府研析意見通過。」
  ㈢其後，○○市政府依前述第959次會議決議，以109年2月11日府都規字第1090103733A號公告再將系爭都市計畫分別於109年2月12日、109年2月27日辦理公開展覽30天、舉行說明會後，提經被上訴人之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8月25日第975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被上訴人以109年12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90820954號函核定後，○○市政府乃據以109年12月25日府都規字第1091500711A號公告系爭都市計畫自109年12月28日零時起發布實施生效。上訴人認系爭土地自徵收迄今因人口與環境有所變更，已無興辦小學之必要，○○市政府亦未依原都市計畫在系爭校地興建小學，自應於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中予以變更，惟系爭都市計畫未就系爭校地部分予以檢討變更，有違法情事，於是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都市計畫關於○（○）○學校用地之都市計畫應宣告為無效」。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市，管理單位為○○市○○區○○國民小學（下稱○○國小），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則系爭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關於系爭校地部分之都市計畫未有變更，尚難謂上訴人有何權利及法律上之利益受到損害。且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未予變更部分，係為解決○○國小之校地面積不足2公頃，另綜合考量○○區未來25年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乃於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核其設定之目標及採取之措施，並無逾越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及公共設施用地配置之指導原則，且系爭都市計畫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亦有其合理必要之正當性，尚無利益衡量瑕疵情事。另系爭土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已否依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使用及有無目的不符等情，乃○○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與系爭都市計畫是否違法無關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㈠行政訴訟法第五章之都市計畫審查訴訟程序，係以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為訴訟客體，使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而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據以對該都市計畫，提起行政訴訟，預為紛爭解決，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第1項規定自明。依此，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雖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但並非民眾訴訟，原告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仍須主張自己的主觀公權利受到損害或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損害之虞，而具備訴訟權能，始得為之。
  ㈡都市計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形，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一、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推計。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置。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七、主要上下水道系統。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九、實施進度及經費。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項)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萬分之一；其實施進度以5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過25年。」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主要計畫應依下列規定分別層報核定之：……二、直轄市、省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第21條第1項規定：「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30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周知。」第26條規定：「(第1項)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第2項)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第28條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更，其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19條至第21條及第23條之規定辦理。」又都市計畫法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原則之規範密度於第42條規定：「(第1項)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公園、……二、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利設施、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第2項)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第43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第46條規定：「中小學校、社教場所、社會福利設施、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9條規定：「學校用地之檢討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國民中小學：（一）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教育法第8條之1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二）檢討原則：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費來源。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使用。（三）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可知主要計畫主要是依據計畫地區範圍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調查與推計，預測未來發展目標，規劃土地使用及公眾運輸系統、主要上下水道系統及學校用地等公共設施等配置，而為綜合性、一般性、長期性及全盤性計畫，以作為發展及建設之原則性指導，並為細部計畫之準則。又為兼顧計畫之穩定性及因應變化之可調整彈性，指示主管機關以預測25年內之發展為原則，惟應隨時事變化，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3至5年為一期加以通盤檢討，並在計畫形成過程中對於可能受計畫決定影響之利益及對達成計畫目標手段必要性進行比較衡量，使各方公、私利益於計畫內容處於衡平狀態。由於都市計畫是朝向未來的規劃，私益固然會成為都市計畫所要保障之主觀權利及應予衡量之利益，但原告主張的私益如非屬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的方式受到影響的利益，而不成為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者，即難認原告主張的權利損害，為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保護之權利，從而即不具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
　㈢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人民之土地，惟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應踐行之程序保障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參照）、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司法院釋字第516號及第731號解釋參照），及徵收完成後，國家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使被徵收人得以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而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以保障人民申請收回其被徵收土地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參照)。是以，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後，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於現行法分別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50條規定人民得以撤銷及廢止徵收之事由及請求權，以及於土地法第219條及都市計畫法第83條規定收回權之行使事由及期間。換言之，人民被徵收之土地，係藉由上述撤銷徵收、廢止徵收或收回權之行使，作為回復或延伸保障其財產權之手段。至於都市計畫之訂定或變更，係就計畫地區之未來發展本於都市計畫之指示，向未來規劃，其就計畫地區內前依徵收成為公有之土地，應否變更原有計畫以成就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撤銷、廢止徵收及收回權之要件，並非規劃者進行利益衡量時的必要資料與必須考量事項，故有關原告主張之撤銷、廢止徵收請求權，並非規劃者依照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所要保護之權利，原告主張這些請求權受到都市計畫損害，難認因此具有提起都市計畫審查訴訟之訴訟權能。至於都市計畫經公、私益衡量後所為都市計畫變更，如間接成為未曾依徵收計畫使用之土地之撤銷或廢止之關聯因素者，此或可能成為人民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行使撤銷或廢止徵收請求權時得主張之關聯事證，但撤銷或廢止徵收，分別為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及第50條賦予之請求權，各有不同要件，原土地所有權人不能因此主張這些事由均應提前至都市計畫規劃時應先行且必須納入考量之資料與必須考量之利益。
　㈣經查，原屬上訴人或其繼承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前於77年9月23日經臺灣省政府核准徵收，繼由○○縣政府以78年4月11日七八府地用字第39782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8年4月11日起至同年5月11日止），並於78年5月23日發放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完竣，分別於80年2月22日、81年12月23日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市所有。而系爭都市計畫緣起於○○都市計畫自61年發布實施，分別於69年、78年及91年辦理3次通盤檢討作業，有鑑於前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至今已逾法令規定檢討之期限，並歷經原○○縣市於00年00月合併升格，計畫區之實質環境已有所變遷，有重新審視○○都市計畫區的各項發展現況及條件，給予適切的發展定位及規範，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質及土地使用之效益，而予通盤檢討之必要。嗣於考量現有○○都市計畫區國小學校用地劃設4處，其中○○○、○○○、○○○為現有之○○市○○區○○國民小學（下稱○○國小）、○○國小、○○國小附設幼稚園，○○○為○○國小管理之壘球場使用，區內國小用地○○○（○○國小）面積1.88公頃未達「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第6點規定，12班以下都市計畫區內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有校地不敷使用之情形，及○○○目前由○○國小代為管理，現況有基本運動簡易設施，評估○○國小校地面積未達設備基準之校地面積2公頃，不敷容納，爰保留○○○供該校未來規劃使用，並研議為臨校第二校區，以提供充足之校地面積，加以預計○○區於未來25年內，在附近「○○綠能產業園區」大量就業人口進駐、「陸軍砲兵指揮部」遷入及○○市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劃報告已獲交通部同意核備，其中優先路網已規劃「第一期藍線延伸進入○○區」等產業及交通發展因素，綜合考量○○區未來25年居住人口及國小學生增加之發展情形，系爭都市計畫案保留系爭校地顯有其必要性及公益性，因而系爭都市計畫於通盤檢討時保留系爭校地未予變更等情，為原判決合法確定之事實。依此，原判決論明：系爭土地於77年間既經徵收完成而為公有土地，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至於上訴人關於系爭都市計畫仍保留30年前所編定之系爭校地，但系爭土地自辦理徵收之後，始終未曾興建小學及未為土地利用，遲至94年間始在系爭土地上之一隅興建壘球場，而與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目的不符之主張，核屬○○市政府原擬訂徵收計畫是否過度徵收及原徵收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是否合法之問題，以及上訴人得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及第50條規定申請廢止徵收之問題，上訴人並無據此對系爭都市計畫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進而以上訴人訴請宣告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之部分為無效，為原告不適格，駁回上訴人之訴等情，依前述規定及說明，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猶執一己之見解，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關於系爭校地部分如予檢討變更，上訴人即可因原有徵收之廢止取回被徵收土地，故上訴人之主張如有理由，確影響上訴人可否取回原有土地之所有權，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原告，暨就原判決其他贅述而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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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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